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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校园食品安全双向移交工作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了推动校园食品安全闭环管理，加强行业主管、部门监管单位之间的沟通联络，督促落实校园食品安全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学校和校外供餐单位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风险隐患，保障全市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区（县）教育局将学校食堂、配餐学校及大宗食材供应商相关信息、师生家长投诉举报、食品安全风险研判及整改落实情况等数据同步动态移交市教育局和辖区市场监管局，市教育局汇总后移交市市场监管局。
第三条 市场监管部门将学校食堂许可信息，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及大宗食材供货商被监督检查、监督抽检、行政处罚、信用监管及抽检不合格情况等相关信息，不定期通报教育行政部门‌。
第四条 教育部门加强与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的协同配合，将工作中发现的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等存在经营管理、食材质量等方面问题，及时通报市场监管部门，做好食品安全日常管理。
第五条 学校严格落实供餐单位评价和退出机制，对落实主体责任不到位或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劳务服务商、校外供餐单位，及时终止合同（或协议），并向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第六条 供餐单位发现有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应当提出停止相关餐饮服务活动等否决建议，并立即分析研判，采取处置措施，消除风险隐患。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风险的，供餐单位应当立即停止餐饮服务活动，如实告之配餐学校，并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第七条 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实行校长（园长）负责制，加强学校自营食堂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定期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经营行为管理，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应当停止餐饮服务活动，并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第八条 学校应定期查看校外供餐单位食品加工制作、食材贮存、环境卫生等关键环节管理情况，按照要求对订购食品进行认真查验，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应当立即停止供餐，并要求供餐单位整改消除安全隐患，对发现有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等行为符合清退要求的，要及时启动清退机制，并通报教育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市场监管部门。
第九条 学校发现学生吃出异物、食物未烧熟煮透等具有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第一时间核实情况，拍照记录，通报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处理。
第十条 市市场监管部门原则上在春秋两季开学后联合检查完毕后，将校园食品行政处罚案件台账反馈至市教育局，教育部门履行行业主管部门职责，督促学校及时整改。如果特殊情况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反馈。
第十一条 加强校园食品安全风险会商，原则上一年两次，遇有校园食品安全风险或紧急情况，可临时召集会商。参加会商的各相关部门亦可向市食安办提出召集会商会。可根据分析研判内容邀请其他部门技术机构专家等参加会商，提供意见。



 




 
— 1 —
